
7.1、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兰州市西固区农业农村

局（单位名称）的西固区 2023 年度农村冬季取暖热源清洁化改造项目（项目名

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太阳能+电辅助”采暖系统、空气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热风机、，属于

制造业；制造商为春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5 人，营业收入为

31329.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27166.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2. “太阳能+电辅助”集热管，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山东光普太阳能工程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1 人，营业收入为 3385.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2533.4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 “太阳能+电辅助”集热器，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山东飞天新能源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55 人，营业收入为 2536.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932.5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 “太阳能+电辅助”储热水箱，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山东阳光博士太阳

能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0 人，营业收入为 556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5478.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 “太阳能+电辅助”散热器，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保定跃鑫冷暖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6 人，营业收入为 7749.45 万元，资产总额为 6753.1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 “太阳能+电辅助”输送水管及管件，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上海日丰管

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35 人，营业收入为 16483.37 万元，资产总额为 9122.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 “太阳能+电辅助”循环泵，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台州欧顿泵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57 人，营业收入为 4624.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4428.3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太阳能+电辅助”电器设备，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天津市金川电缆厂，

从业人员 157 人，营业收入为 33544.3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828.7 万元，属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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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 “太阳能+电辅助”控制器，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辽宁省鑫源温控技术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82 人，营业收入为 41185.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8972.7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 “空气源热泵”水泵，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浙江大磊泵业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7 人，营业收入为 4624.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4428.3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 “空气源热泵”防冻液，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兰州振兴化工厂，从业

人员 43 人，营业收入为 5351.9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55.0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2. “空气源热泵”缓冲水箱，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中山市华尔顿厨电科

技有限公司厂，从业人员 38 人，营业收入为 2895.25 万元，资产总额为 2538.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3. “空气源热泵”暖气片，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衡水市明诺采暖设备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63 人，营业收入为 4856.77 万元，资产总额为 4391.02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4. “空气源热泵”漏电开关，属于制造业；制造商为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157 人，营业收入为 33544.3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828.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

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春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3 年 10 月 16 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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